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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养老权益状况的Excel测算

【摘要】国务院决定自2014年10月1日起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制度，并轨加入现行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计划。本文基于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个税优惠政策，对实行养老保险新政后的公职人员养老权益个案进行

Excel仿真测算，指出损益变动趋势，找出敏感因素，给出职业年金个税负担最低的领取年数，供决策者参考。在此基
础上，本文提出维护公职人员养老权益和改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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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年 1月 3日，国务院发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号，简称“养老保险新
政”），决定自2014年10月1日起，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
人员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并按规定比例

缴费；同时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实行社会化发放。

2015年 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
年金办法》（国办发［2015］18号，简称《年金办法》），强制
机关事业单位自 2014年 10月 1日起建立职业年金计划，
年金缴费基数与基本养老保险相同，单位缴费率为8%，个
人缴费率为4%。社会关注已久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简称“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并轨终于尘埃落定，养老保

险新政内容兑现了人们对社会福利公平享有的热切期

盼。结合 2014年 2月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

社会薪酬福利体系重构进程不断提速。

二、公职人员养老保险新政要点

养老保险新政对原公职人员退休金制度进行了改

革，与现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统一实行社

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改善了《公务

员法》的相关内容，拓展了《社会保险法》的适用调整，使

公职人员的养老金权益保障有法可依。

1. 养老保险新政明确公职人员全覆盖。“适用于按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

事业单位及其编制内的工作人员”，即原由国家财政供养

的公职人员，做到人手一张“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

2. 养老保险新政强制公职人员缴费。养老保险费“由
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机关事业单位“应当为其工作人

员建立职业年金”。单位每月按 20%、8%分别缴纳养老保

险费、职业年金，公职人员每月按8%、4%分别缴纳养老保
险费、职业年金。公职人员缴费基数同样介于在岗职工月

社平工资的0.6 ~ 3倍之间。
3. 养老保险新政调整待遇结构和计发方法。公职人

员退休后月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

金”构成。计发方法引入激励约束机制，将待遇水平与缴

费年限、缴费工资水平直接挂钩。基础养老金=（当地上年
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
2×（缴费年限×1%）；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
计发月数。新制度下的中人再依据视同缴费年限长短发

给过渡性养老金。

另外，养老保险新政还明确了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基

金征收管理监督、关系转移接续、待遇正常调整机制等。

三、养老保险新政对公职人员养老权益的影响

本文中的养老权益是指基于《社会保险法》、《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公职人员在缴费

年限累计满 15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手续后，享
有的养老金权利和利益。测算时，养老权益包括退休后每

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在退休时点的总额、退休时点职业

年金个人账户积累额（单独考量个税问题）。因医疗保险、

住房公积金在财务上非锁定，失业保险缴费为退休前非

储蓄性自然保费，故不包括在养老权益中。结合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职

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
以下简称“103号文”）对职业年金缴费、运营和领取三环
节的个人所得税征缴规则，养老保险新政对公职人员养

老权益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养老保险缴费从无到有，对公职人员工作期间养
老权益积累产生影响。养老保险新政和《年金办法》规定

公职人员个人基本养老保险费率 8%、职业年金费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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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者缴费基数标准均在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的0.6 ~ 3倍之间。养老保险新政强制公职人员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将原来全部由公共财政负担的退

休金（纯公共品），转变为关联个人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

的基本养老金（准公共品），其意义在于：一是去除了与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双轨制运行的诟病，有利于公职人员薪

酬福利待遇公开透明。二是填补了公职人员养老保险个

人权益记录的空白，有利于公职人员职业转换社保关系

接续。三是破解了公职人员不缴费但退休金水平畸高的

怪象，有利于财政支出保障公职人员合理福利。

2. 职业年金税优从弱到强，对公职人员退休期间年
金领取方式产生影响。103号文对职业年金实行EET型延
期征税模式，对职业年金缴费环节给予个人4%和单位8%
标准的税前扣除，对运营环节计入个人账户的基金投资

收益暂缓征税，对领取环节的职业年金收入征税。职业年

金延期征税优惠政策，一是可以有效激励

单位和个人参加职业年金计划，增加缴费

额度，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基金投资收益免

税滚存雪球效应，增加积累额度，三是可

以正确引导年金受益人以税负最低方式

领取，增加权益额度。

根据《年金办法》的规定，退休后职业

年金分两种领取方式：①一次性全额领
取，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②按月
领取，可选择按照本人退休时对应的计发

月数领取，领完为止。而依据相关的103号文，年金收入适
用三种情形征收个税权益情况如下：①退休后无因一次
性全额领取，一次拿完无扣除无分摊，个税负担最重，养

老权益损失最大；②有因一次性全额领取，无扣除可分摊
至 12个月计税，适用于出国、身故继承等特殊情况，养老
权益损失较方式①略小；③退休后按一定年限领取，分N
年拿完，无扣除可分摊至月计税，领取年限自选个税负担

可控，养老权益损失最小。

四、公职人员养老权益状况的Excel测算
本文以北京某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甲和乙为例，通过

建立Excel测算模型，分两种情形来测算养老保险新政前
后公职人员月税后工资和养老权益总额的差异。

北京区属小学（事业单位）年青教师甲，2014年 10月
税前月工资 3 640元，具体构成为：岗位工资 590元，薪级
工资 151元，10%工资 75元，教龄津贴 0，住房提租补贴 70
元，冬季取暖补贴 0，独生子女费 0，节日补贴 0，基础性绩
效工资2 754元，奖励性绩效工资0，其他0。
北京市属高校（事业单位）中年教师乙，2014年 10月

税前月工资 6 241元，具体构成为：岗位工资 680元，薪级
工资 365元，机制 775元，工补 150元，交餐菜 74元，卫生
20元，独生子女费5元，书报27元，住房补贴80元，岗位补

贴3 730元，职务补贴335元，其他0。
测算假定条件：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5 793元（2014

年6月北京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在［2 317，17 397］之间）；个
人三险二金费率合计 26.2%（其中养老 8%、医疗 2%、失业
0.2%、年金 4%、公积金 12%）；工作年限甲 30年，乙 20年；
待遇领取年限甲和乙均为 20年；计发月数 139；事业单位
原退休金替代率为80%；个税免征额及适用税率按现行标
准计算。

1. 情形一：不考虑工资增长，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基本养老保险（8%）和职业年金（4%）个人缴费，均可从公
职人员当期工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缴费环节的税收

优惠给公职人员带来少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好处。与原来

不缴费相比，养老保险新政个人缴费虽能享受税优，但受

延期福利缴费限制支配影响，若工资不涨，公职人员当期

税后可支配工资会减少，详见表1。

测算结论 1（见表 1）：在不考虑工资增长及货币时间
价值条件下，实施养老保险新政后，无论青年公职人员甲

还是中年公职人员乙，月税后工资全部下降，下降幅度与

养老缴费率 12%大体持平。养老权益均受损，较养老保险
新政前，甲受损程度较轻，乙则损失四成左右。

职业年金单位缴费（8%）计入个人账户部分，暂缓征
收个人所得税。此部分优惠虽与公职人员当期工资个税

计算无关，但节省的个税税额进入职业年金个人账户滚

存，在养老基金市场投资雪球效应下，可能带来基金几何

倍数的增长。公职人员退休时，因延期征税缘故，职业年

金的领取方式选择会对养老权益实现额度产生重大影

响，如表2所示。
测算结论2（见表2）：在不考虑时间价值条件下，退休

时点一次拿完，因不能分摊至12个月计税，甲和乙个税负
担均为最重，税率超过35%。退休后分一定年限拿完，可分
摊至月计税。因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选定拿完年数内的

年金领取额不变，年金个税负担在某一范围内亦不变，故

存在年金个税负担最低恒定领取年数。甲的税负最低恒

定领取年数为9，即在9年（含）及以上拿完时，年金个税负
担最低且恒定为4 717元。乙的税负最低恒定领取年数为
10，即在10年（含）及以上拿完时，年金个税负担最低且恒

甲

乙

新政前

新政后

差异

新政前

新政后

差异

月
工资

3 640

3 640

6 241

6 241

养老
保险

0

291.2

0

499.3

职业
年金

0

145.6

0

249.6

医疗
保险

72.8

72.8

124.8

124.8

失业
保险

7.3

7.3

12.5

12.5

公积
金

436.8

436.8

748.9

748.9

个税

0

0

80.5

33.2

税后
工资

3 123.1

2 686.3

-436.8

5 274.3

4 572.7

-701.6

工作
年限

30

30

20

20

养老权益
总额

698 880

677 841

-21 039

1 198 272

675 453

-522 819

表 1 新政前后月税后工资和养老权益总额差异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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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5 392元。两者适用税率均为 3%，此时税后职业年金
额度最大。

2. 情形二：考虑工资增长，考虑货币时间价值。测算
假定条件：工资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3%；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利率 2.75%（当前银行 1年期定存基准利率），年金基
金投资收益率 4.75%（当前银行 5年期定存基准利率），年
金待遇领取期折现率 2.75%（当前银行 1年期定存基准利
率）；其余假定条件同情形一。

测算结论 3（见表 3）：在考虑工资增长及货币时间价
值条件下，实施养老保险新政后，甲和乙公职人员月税后

工资下降事实仍无法改变。得益于更长的工作年限及缴

费增长和投资收益复利终值双重影响，甲养老权益总额

较新政前增加，但额度不大；乙养老权益仍受损，同受缴

费增长和投资收益复利终值双重影响，损失额度在扩大。

测算结论4（见表4）：在考虑货币时间价值条件下，退
休时点一次拿完，甲和乙个税负担仍为最重，因基金投资

收益雪球效应，一次领取额变大，税率则会超过40%。退休
后分一定年限领取，与测算结论 2不同，因考虑货币时间
价值，年金领取额会随拿完年数动态变化，拿完年数越长

年金个税负担先降低后升高，故存在年金个税负担最低

领取年数。甲选择分 46年拿完，乙选择分 30年拿完，此时

两者年金领取个税负担均为最轻，税后职业年金额度最

大。若领取人在年金个税负担最低领取年数期满前身故

或境外定居，剩余部分适用方式②计税，则年金个税负担
有可能进一步降低。

总之，实施养老保险新政后，从乐观

角度看，因社保缴费可以享受免税、延税

优惠，公职人员工资可以少纳一部分个

税。从悲观角度看，因社保强制缴费，公职

人员月税后工资必然下降，降幅大体与缴

费率相等。从理性角度看，基于社保缴费

免税、延税优惠让利，年金账户市场运营

投资收益等因素共同作用，公职人员养老

权益总额较原来不会大幅减少。所以，实

施养老保险新政后，公职人员养老权益会

不会增加，受制于工资增长率、年金账户投资收益率、年

金适用税率三因素的综合作用，更为实质的因素则是政

府对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的制度优化和治理水平。

以上结论是基于Excel模型测算结果而得出的。受数
据有限的影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只选取两位公职

人员个体工资数据，代表性不够；没有群体工资面板数

据，可靠性不强。二是只按个体工资在社平工资0.6 ~ 3倍
范围内的作为缴费基数进行测算，并作了经验分析。事实

上，同一地区的事业单位社保缴费基数很不一致，差异很

大。三是没有考虑工资中浮动的奖励性绩效及其他收入

对缴费基数的影响。

五、并轨后完善养老金制度的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公职人员养老保险新政的出台对构建更

甲

乙

税前职
业年金

157 248

179 741

领取方式

方式①：一次拿完，不分摊
方式②：一次性拿完，分摊
至12个月计税

方式③：分N年拿完，分摊
至月计税

方式①：一次拿完，不分摊
方式②：一次性拿完，分摊
至12个月计税

方式③：分N年拿完，分摊
至月计税

年限

0

0

5

9

20

0

0

5

10

20

领取期间
个税合计

57 257

27 252

9 425

4 717

4 717

67 378

32 875

11 674

5 392

5 392

税后
职业年金

99 991

129 996

147 823

152 531

152 531

112 363

146 866

168 067

174 349

174 349

表 2 税后职业年金 单位：元

甲

乙

新政前

新政后

差异

新政前

新政后

差异

月
工资

3 640

3 640

6 241

6 241

养老
保险

0

291.2

0

499.3

职业
年金

0

145.6

0

249.6

医疗
保险

72.8

72.8

124.8

124.8

失业
保险

7.3

7.3

12.5

12.5

公积
金

436.8

436.8

748.9

748.9

个税

0

0

80.5

33.2

税后
工资

3 123.1

2 686.3

-436.8

5 274.3

4 572.7

-701.6

工作
年限

30

30

20

20

养老权益
总额

1 696 365

1 714 294

17 929

2 164 213

1 247 812

-916 400

表 3 新政前后月税后工资和养老权益总额差异 单位：元

甲

乙

税前
职业年金

478 152

371 630

领取方式

方式①：一次拿完，不分摊
方式②：一次性拿完，分摊
至12个月计税

方式③：分N年拿完，分摊
至月计税

方式①：一次拿完，不分摊
方式②：一次性拿完，分摊
至12个月计税

方式③：分N年拿完，分摊
至月计税

年限

0

0

5

10

20

46

50

0

0

5

10

20

30

50

领取期间
个税合计

201 663

110 386

67 588

41 260

35 921

24 772

25 856

153 729

80 848

45 112

29 261

22 305

16 075

20 096

税后
职业年金

276 489

367 766

410 564

436 892

442 231

453 380

452 296

217 902

290 783

326 518

342 369

349 325

355 555

351 535

表 4 税后职业年金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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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公平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同时受改革前后养老待遇水平相衔接的刚性要求，也给

制度设计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建议在持续改革中改善

如下问题：

1. 适度降低缴费率。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合计
缴费率，机关事业单位高达28%，个人高达12%。与企业职
工相比，缴费率偏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缴费率过高，一方面加重了财政预算支出和公共部

门筹资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抵消了工资上涨的好处。故

应综合考量，通过夯实费基、提高投资收益和国企红利

补充等方式，一并适度降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费率。

2. 统一年金制度。养老保险新政规定的职业年金属
于强制计划，企业年金则是自愿计划，照此下去，职业年

金（含企业年金）可能成为公共部门和垄断企业的“俱乐

部”，形成新的养老金双轨制。建议依法明确企业建立年

金计划的财务标准，达到标准的企业必须建立年金计划，

也允许职工单方缴费建立年金计划。

3. 完善延税政策。一并完善职业年金（含企业年金）

的延期征税政策，取消零征税政策，在计算基本养老金和

职业年金的基础上，考虑养老家庭综合开销、养老金支取

方式等情况，计征养老金所得税。还应细化领取环节的职

业年金个税计税办法：一是根据领取时统一的基本生活

保障标准设置免征额；二是区分职业年金中包含的免税

投资收益，采取相应的扣除办法避免重复征税；三是对于

低于个税免征额的低缴费工资公职人员，在领取环节计

算个税时，允许扣除其缴费工资基数低于个税免征额的

那部分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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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直接关系着信息使用者行为

及证券市场的有效程度。目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透

明、不规范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很多公司仍然把信息披

露当作是任务在履行，不是从公司战略发展和业绩提升

的角度主动去披露，有时甚至根据公司的需求披露不实

的信息。而信息使用者需要了解正确的信息，他们只能从

公司披露的信息中去获取，这就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能及

时、准确、完整地披露真实的信息。这一矛盾要求上市公

司必须注重信息披露的质量，才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更好地提高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可见，通过合理的方法和手段引导、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是我国资本市场有效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国家

对农业非常重视，自 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1
年锁定“三农”主题 。农业上市公司作为农业企业的领头

羊，应特别重视公司业绩的提升。本文通过研究农业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揭示两者之间的

内在联系，为进一步提升农业上市公司业绩，保证这些公

农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基于深市21家公司的调查数据分析

李秀珠（副教授）

（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摘要】本文选用2011年1月1日前深交所上市的农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深交所对公司信息披露质
量的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代理变量，以因子分析法得出的因子总得分作为公司业绩的代理变量，采用回归分析

法检验了2011 ~ 2013年深市农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
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其公司业绩比较好。

【关键词】农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公司业绩


